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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东家合同到期 新东家不租摊位

30名业户马路上经营8个月
文/片 本报记者 曹思扬

现场>>业户马路上摆摊叫卖

22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宁
路与鞍山一路交叉口的鞍山一
路农贸市场，只见原本就狭窄
的南宁路两侧，摆满了卖海鲜、
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的摊位，
摊主们纷纷打出甩货的标语，
而市场大门却紧闭，市场大门
已挂上了家家悦超市的牌匾，
市场南边不停地有超市送货车

在进进出出。
在马路上卖水果的业户刘

贵成告诉记者，今年3月28日，市
场进行装修改造，所以市场内原
有的30名业户都搬出来配合改
造工作。“我们都在这儿做了20

多年生意了，市场也不是第一次
装修，以前都是装修好了就回
迁，谁知这次市场装修完竟然全

部包给了家家悦超市，人家是独
立经营，根本不接收我们，所以
我们只好在路上摆摊。”

“家家悦11月25日就要开
业，现在都划好线了，这几天一
直在催我们搬走，估计过了25

日我们就彻底没地方摆摊了，
所以趁这几天赶紧处理货。”刘
贵成说。

原因>>新承租方不转租摊位

据了解，鞍山一路农贸市场
的产权属于四方区市场建设服
务中心，原来的承租方是青岛鑫
春商贸有限公司，今年2月14日，
承租方的合同已到期，并不再续
租，因市场基础设施已经陈旧不
堪，产权方决定对市场进行装修
改造。

采访中，业户们向记者出示
了一份今年3月份四方区市场建
设服务中心鞍山一路农贸市场
招商办公室出具的回迁通知，通
知上说市场装修完工后，如业户
想继续在市场内经营，待招商工
作完成后，将优先安排摊位。“当
初都承诺我们会优先安排的，现

在天越来越冷了，再不迁回去，
菜都该冻坏了。”业户们说。

对此，招商办公室一位姓王
的工作人员解释：“优先安排的
前提是有摊位可租，现在我们把
市场整体包给家家悦超市了，超
市方面不出租摊位，我们也没有
办法。”

问题>>协调方案业户难承受

对于这些业户的经营问
题，招商办公室这位姓王的工
作人员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协
调，家家悦超市两边有7个门头
房，都可以租给业户们，我们还
联系了人民一路农贸市场，这
些业户还可以搬到那里经营，
但他们都不同意，我也实在没

办法了。”
对于这7个门头房，业户们

一致的意见是：租金太贵，数量
太少。“我们共30名业户，怎么
分7个门头房啊？再说我们租一
个两平方米的摊位每年只用
7000元，而一个7平方米门头房
的租金每年要8万元，实在难以

承受。”业户们说。
“我们的老客户都在这边，

要是搬到人生地不熟的人民一
路市场，我们的生意就没法做
了，所以我们宁可在南宁路上摆
摊也不要去那边，要是25日不能
摆摊的话，我就趁现在赶紧甩甩
货。”业户刘贵成说。

今年3月份，鞍山
一路农贸市场趁原承
租方合同到期之际停
业装修，但新招商来
的承租方却不出租摊
位，造成市场3 0名老
业户在装修时短暂迁
出后难迁回市场，由
于不满意市场产权方
提出的协调方案，业
户们在马路上经营了8
个月之久。

弄丢底片全家福没没洗洗成成

影楼赔偿精神损失费

本报11月22日讯(通讯员
王玉 记者 曹思扬) 影

楼弄丢了市民杨先生的全家
福底片，却在一个月后杨先
生来取片时才告诉他，且态
度恶劣拒绝赔偿。18日，经市
北工商人员调解，影楼向杨
先生赔礼道歉，并退还30元摄
影费，同时赔偿他150元精神
损失费。

10月初，市民杨先生携全
家到市北区某影楼拍摄全家福
照片，双方约定于11月15日取
照片。11月15日，杨先生去该影
楼取照片，但工作人员却称底
片丢失，无法冲洗。杨先生的父
母年事已高，而且已回到千里
之外的老家，虽然拍这张全家
福只花了30元，但杨先生认为，

这张全家福所代表的价值是无
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于是他当
场要求商家或者恢复数据，或
者给予相应赔偿，但影楼的态
度却十分恶劣，一口回绝杨先
生的要求。17日，杨先生将其
投诉到市北工商分局宁夏路工
商所。

工商人员认为，影楼应
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履行义
务。因为丢失的照片属于特
定纪念物品，具有“特定”性
与“唯一”性，影楼作为过错
方理应赔偿消费者相应的损
失。

经调解，18日，影楼向杨
先生赔礼道歉，并退还30元摄
影费，同时赔偿150元精神损
失费。

误删顾客生日宴照片

照相馆赔偿600元

本报11月22日讯(通讯员
岳豪 赵丽 记者 曹思扬)

由于照相馆员工操作失误，
市民小王相机内关于姥姥85

岁生日宴的相片被全部删除，
但店方却只赔偿100元冲印费。
18日，经李沧工商人员调解，照
相馆同意赔偿小王冲印费和
精神损失费共计600元。

14日，市民小王的姥姥
过85岁生日，小王全家十几
口人聚在一起为老人举办了
生日宴会，并留下了很多珍
贵的合影。宴会结束后，家人
安排小王冲洗照片，留作纪
念。16日，小王拿着数码相机
来到李沧区一照相馆冲洗相
片，由于店员操作失误，小王
相机内的珍贵相片被全部删

除，由于事先没有备份相片，
出现了这种情况，小王不知
道该如何向家人交待，于是
小王要求店方赔偿冲印费和
精神损失费共计600元。但店
方说，根据店内规定，因意外
原因造成相片底片丢失或毁
损，店方只赔偿 1 0 0元冲印
费。18日，小王将其投诉到李
沧工商分局九水路工商所。

工商人员认为，由于店
方操作失误，导致消费者相
片被误删，店方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店方只赔偿消费者
冲印费的规定，违反了消法
的有关规定。经调解，店方同
意赔偿小王冲印费和精神损
失费共计600元，小王对调解
结果表示满意。

鞍鞍山山一一路路市市场场3300名名业业户户自自
今今年年33月月起起便便在在南南宁宁路路上上经经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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